附件2：

面试人员须知
一、面试时间和地点

面试时间：2019年8月19日（周一），上午7：40进场，上午8:30开始。

面试地点：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9号（洛阳职业技术学院西工校区,与笔试地点相同）参加面试的考生应按规定时间携本人有效身份证、笔试准考证、到达指定地点集合，上午8:15前未到达指定地点的，视为自动放弃，取消面试资格。

二、面试方式和面试内容

面试采取试讲（板书式）和答辩形式进行。面试满分为100分。面试分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为试讲，试讲内容为所报职位的专业骨干课程内容，具体试讲内容从指定的教材中随机抽取，每位考生20分钟准备时间，面试时间20分钟（15分钟试讲、5分钟答辩）；答辩内容包括应聘专业知识和个人综合素质测试。体育和音乐专业须进行专业技能测试，请自带相关用具或乐器。
三、面试办法和程序

1.考生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到达指定候考室，接受封闭管理，工作人员审验确认身份，抽签确定面试顺序。各职位面试顺序和同职位内考生面试顺序均随机抽签确定。

2.考生在工作人员的引领和监督下，按照面试顺序依次进行备课和面试，备课时间为20分钟，面试时间为20分钟（试讲15分钟，答辩5分钟）。

3.其他未尽事宜以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洛阳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公开招聘教师实施方案》“面试”部分为准。

4.面试成绩及其他招聘有关事宜通过洛阳职业技术学院网站通知公告栏予以公布，不再采取其他方式公布，请注意查询。

四、其他
1.面试人员应于2019年8月19日（周一）上午7:40持本人有效身份证、笔试准考证到达指定候考室。关闭通讯工具，交工作人员保管。上午8:00点名、宣读面试人员须知、抽签等，上午8:15前未到达指定候考室的，视为自动放弃，取消面试资格。

2.面试人员不得向评委介绍姓名、毕业院校等个人情况，否则取消面试资格。

3.面试人员应严格遵守纪律，听从指挥，自觉服从工作人员管理，候考室内不得大声喧哗，严重违犯纪律，不服从工作人员管理者，取消面试资格。

4.面试结束后，面试人员到指定地点等候，宣布成绩后方可自行离开。

